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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生态环境局榆阳分局
关于榆林市西沙水厂二期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报送的《榆林市西沙水厂二期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审查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榆阳区小纪汗镇昌汗界村西沙水厂原厂区内，水厂总占地72.82亩（一期54.28亩、二期19.88亩）。本次扩建规模为7万m3/d，扩建后水厂总规模为14万m3/d。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净水厂、输水管线、配水管线及相关附属设施。项目总投资32680.0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65万元，占总投资0.8%。
二、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本意见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减和控制，污染物可做到达标排放。该项目已在榆林市榆阳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期间我局没有收到任何建议和意见。经项目审查会审议，从环保角度，同意该项目建设。
三、项目在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严格执行《榆阳区生态环境保护铁腕治污攻坚行动方案》相关要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可作为工程实施的依据,须全面落实到位。
(二)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反冲洗废水、初滤水和重力浓缩池上清须全部回用于前端净水系统作为原水，不得外排；生活污水、锅炉废水经预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厂区须对综合水处理车间、泵房、除硬车间、预臭氧氧化池、危废暂存间等重点区域采取分区防渗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土壤环境。
(三)项目应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合理布局、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四)施工期加强沿线生态保护，优化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线建设对地表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生态恢复。
(五)管线穿越长城、铁路、输气管线等工程，须征得文物等相关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五、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生产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
六、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该项目须接受榆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榆阳直属大队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榆阳分局

                           2026年3月10日





抄送：榆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榆阳直属大队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榆阳分局           2026年3月10日印发
                                                共印5份      
